成都市科技局项目调整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
	承担单位名称
	四川省医学科学院（四川省人民医院）

	项目执行期
	

	项目计划编号
	
	立项经费（万元）
	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负责人手机
	

	项目联系人
	
	项目联系人手机
	

	申请调整事项
	□承担单位及合作单位变更  □项目负责人变更  □执行期变更 □其他

	申请调整内容
	

	调整理由及情况说明（可另附纸）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承担单位意见：

  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

注：1.  申请表一式2份，经签字及加盖公章后，科研部及项目负责人各存1份；

企业微信申请用章，经审核通过后盖四川省医学科学院（四川省人民医院）公章；

调整需在执行期到期前至少三个月办理；

延期申请仅能申请1次，最多延期1年。

